关于游泳馆开放的通知
根据天气和游泳池水温情况及体育游泳课的要求，经学校领导同意，学校游泳馆将在五月十日起正式开放，其有关注意事项如下：
1、 所有进入游泳馆的人员必须严格遵守游泳馆的各项安全规定，服从救生员的管理和指挥。

2、 未成年人进入泳池，必须在家长或监护人带领方可入池游泳。

3、 体育游泳课的安全，由上课体育老师和游泳馆救生员共同承担。

4、 在上游泳课期间，只对本次上课学生开放，其他人员不能进入游泳馆。

5、 为保障泳池卫生、安全，原则上游泳馆只对本校学生、教职工开放。不对校外人员开放。

特殊情况（例如比赛等）须经校办同意办理相关手续后，才可入馆游泳。

6、 开放时间：每天下午16：30至19：00（星期六、日正常开放），体育游泳课和游泳训练课时间由体育部和游泳馆具体协商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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